关于申报2011年度广东省医学科研基金课题的通知

  粤卫办函〔2010〕359号  

各地级以上市卫生局、深圳市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佛山市顺德区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局，部属、省属高等医药院校，部队驻穗及厅直有关单位：
根据《广东省“十一五”卫生科技发展规划》要求，现将2011年度广东省医学科研基金课题申报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申报要求
（一）申报的项目以应用研究为主，注重创新，着重解决医疗卫生工作中的重点科技问题，所有申报项目的研究周期为2年。
（二）申报单位须是我省辖区内的医疗卫生单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三）项目负责人必须是副高（含副高）以下技术职称，在研课题不得超过两项，同时近3年承担的广东省医学科研基金课题能按时结题的在职人员。按照《广东省医学科学技术研究基金管理办法》规定，面上基金负责人必须是中级或副高技术职称人员，青年基金负责人必须是35周岁以下（含35周岁）、未获得本青年基金资助过的硕士学位以上或中级技术职称以上的人员。
二、申报程序
（一）确定单位代码。单位代码是基金申请书必填项目。因单位名称变更等原因导致无单位代码的医疗卫生机构，请将本机构名称全称通过主管部门于2010年10月31日前报我厅科教处，由我厅编码。
（二）归口统一申报。课题由各市卫生局、高等医学院校统一申报。中央部属、省属、民营医疗卫生机构按属地管理原则向所在地级以上市卫生局申报，部队医疗卫生机构由广州军区联勤部卫生部统一向我厅申报，厅直属单位可直接申报。
（三）形式审查。各申报单位及主管部门要根据《形式审查及材料整理要求》（见附件）做好材料准备工作。
（四）网上及书面材料申报工作委托广东省医学情报研究所受理，有关具体事宜见省医学情报研究所《关于受理2011年度广东省医学科研基金申报的通知》。
三、课题采取限额申报，不要求自行查新，由我厅统一组织查新。
附件：形式审查及材料整理要求
二〇一〇年九月九日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附件
形式审查及材料整理要求
一、《申请书》格式必须为网上下载格式，一式五份，用A4纸双面打印。
二、每份《申请书》装订成一册。
三、课题组成员签名。
四、第3页审批表的盖章必须均为原件。
五、项目负责人必须是副高（含副高）以下技术职称的在职人员。
六、查新检索委托单必须盖章。
